
民兵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
，

是一支平时为民
，

战时为兵
，“

召之即来
，

来
之能战

”

的有组织
、

有纪律
、

有战斗力的队
伍

。

但长期以来
，

民兵只是按照步兵
、

炮兵
等军兵种的要求进行训练

，

忽视了和平时
期的特点

，

特别是忽略了结合乡村消防安
全工作的需要

，

按照公安消防部队的要求
而进行必要的消防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训
练

。

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说确实
是个缺憾

。

我国乡村大多远离城市
，

没有专兼职
消防队伍

，

而乡村房屋建设大多没有规划
，

随意性大
，

道路狭窄崎岖
，

消防设施奇缺
，

村民消防安全意识淡薄
，

不安全隐患多
，

这
就给乡村火灾预防和扑救带来了很大的困
难

。

据资料统计
，

我国
60%

以上的火灾大多
发生在农村和乡镇

，

村庄消防安全的问题
相当突出

。

而乡村的消防安全在很大程度
上只能靠村民的自防自救

，

然而
，

原始的火
灾预防

，

自发的
、

落后的火灾扑救方式往往
在火灾发生甚至蔓延时起不到多大作用

，

有时还会因为方法不当延误最佳灭火战
机

，

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
。

民兵和广大村民一道长期居住在乡
村

，

熟悉本乡村情况
，

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优
良的作风正好满足了消防安全工作的需
要

，

因此
，

笔者认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应当
及早建立起以民兵为主力队员的消防组
织

，

划拨专门经费让民兵成为兼职的消防
队员

；

在当地公安消防队的指导协助下
，

有
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和扑救
技能的训练

，

负责本乡村的日常消防安全
工作

，

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乡村和谐安全稳
定发展

。

（

周玉荣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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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
，

昆明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
十次会议审议通过

《

昆明市客运出租汽车
管理条例

》。 《

条例
》

中明确
，

醉酒者和精神
病患者乘车应有人陪护

，

否则客运出租汽
车驾驶员有权拒绝服务

。

该
《

条例
》

内容在
媒体发布后

，

立即引起争议
。

“

这是通过立法剥夺醉酒者
和精神病患者的乘车权利

”

“

这是以法律的名义对醉酒者实施拒
载

。 ”

消息一经公布
，

有法律界人士立即对
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

。

“

一般情况下
，

出租车司机看到醉酒的
人和精神病患者就会主动绕行

，

即便有陪护
的人

，

司机也不愿拉这样的活
。

现在
，

昆明市
人大通过立法明确出租车司机可以拒载

，

这
就如一些业内人士说的

，

是通过立法剥夺醉
酒者和精神病患者的乘车权利

。”

北京国乐律
师事务所律师张国对记者说

。

“

这样的
‘

立法
’

是否合法
，

也值得商榷
。

《

合同法
》

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
，

从事公共运
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

、

托运人通常
、

合理
的运输要求

。

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都是乘客
，

乘客要求乘车
，

出租车司机就不能拒载
。

但在
作为上位法的

《

合同法
》

有明确规定的前提
下

，

昆明市有关方面以规章的方式对该原则
进行否定

，

这就背离了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
法的立法原则

。 ”

由此看来
，《

昆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
理条例

》

作为地方性法规
，

应该是无权超
越

《

合同法
》

的框架原则的
。

不仅从法律上
，

也有从另一角度即
“

情理上
”

看待此事的
。

浙江教师王军荣认
为

，

这种
“

拒载醉酒者
”

的做法
，

也是一种
缺乏

“

终极关怀
”

下的单向思维
。 “

事实上
，

法律之所以规定出租车行业的强制缔约
义务

，

体现的正是法律人文主义的一种终
极关怀

。

对于那些正常的缔约行为
，

即便
没有强制缔约义务

，

出租车司机也会出于
经济利益考虑而自觉缔约

。

正是因为这个
原因

，

在诸如孕妇生产
、

交通事故
、

醉酒等
情形下

，

才需要法律出于人道主义
，

去超
越经济利益给予当事人以终极关怀

。 ”

王军荣教师认为
，

在面对醉酒者有
乘车需求时

，

理性的做法是细化强制缔约
义务

，

明确在强制缔约后出现纠纷时
，

析
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

、

义务和责任
。

出租司机和乘客
双方的利益都要维护

“

法律规定酒后不允许开车
，

如果喝

醉了酒打车还被拒载
，

让我们这些因各种
原因不得不饮酒的人如何回家

，

如何回宾
馆

？ ”

这是呼声里最多的一种声音
。

北京某公司主管西南业务的毛先生
说

，

他每月最少两次从北京到昆明
。 “

业务
上的需要

，

情感上的需要
，

接风
，

送行
，

吃
饭时没有酒是不现实的

。

如果出租车司机
因此可以拒载

，

我们这些人日后回北京都
是问题了

。 ”

他说他经常是吃了晚饭打车
上机场

。

据说
，《

条例
》

的出台与出租车司机及
行业管理者的呼声有关

，

醉酒者和精神病
患者与出租车司机时而发生纠纷

，

影响了
出租车司机的正常运营

。

“

我就觉得这个
《

条例
》

挺好
。 ”

听说昆
明将实施这样一个

《

条例
》，

北京银健出租
汽车公司的李师傅说

：“

我们常遇到喝多
了酒的乘客

。

喝多了
，

酒气重
，

一上车
，

臭
气熏天

；

下车了
，

你得开窗透气
，

不然下一
个客人就不上来

。

喝大了的人
，

上车后不
说话是好的

，

一路说
，

一路喊是正常的
，

最
怕的是走一路吐一路的

。 ”

他说
，

有一次遇
个乘客

，

从上车就开始吐
，

车窗
、

车门
、

车
座都给吐脏了

，

弄得他一晚上没法拉活
，

到处找洗车的地方
。

“

司机与醉酒乘客发生纠纷的事
，

确
实不少

，

但司机大多能自己解决
。 ”

北京某
出租汽车公司负责人说

，“

服务行业干的
就是这个

，

没有困难人家找你干什么
？ ”

他
认为

，

这个
《

条例
》

有利出租车司机
，

但执
行起来很难

。

解决问题办法多样
要以人为本还要具有操作性

对此北京国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国
说

：“

出租车司机的利益
，

乘客的利益都要
维护

，

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
，

拒载
是最消极的解决方式

，

这种方式不仅操作
困难

，

而且不易被社会接受
。

我们看到
，

《

条例
》

公布后
，

有人立即提出
：

我虽然喝
醉了

，

但我没有犯法
，

总不能因为我喝了
酒就不允许我和他人一样享受同等的公
共服务权利吧

？ ”

张律师说
，

这个
《

条例
》

实施起来很困
难

。

比如醉酒与非醉酒由谁来界定
，

是出
租车司机

、

出租车公司
，

还是交警
、

医
生

？

司机遇到饮酒或醉酒者
，

是否也要
先让乘客吹口气

，

测量一下酒精浓度
再上车

？

出现拒载纠纷后
，

是以医疗卫
生单位出具的医疗证书为依据还是由
出租车司机说了算

？

北京银健出租车
公司的杨师傅也说

：“

遇到无人陪护的精

神病患者打车时
，

司机如何识别是问题
，

总不能把上了车的乘客再轰下去
。 ”

出租车司机让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
上车

，

可能会产生服务纠纷
，

也可能会
影响出租车司机的

“

生意
” ，

但这些都
不足以成为拒载的理由

。

王军荣说
，

其
实

，

相比于出租车司机
，

醉酒者和精神
病患者是处于弱势

，

他们理应得到社
会的帮助

，

当然包括出租车司机的帮
助

。

绝大部分出租车司机都有一颗良
善的心

，

面对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的乘
车要求

，

不会无动于衷
。

同样
，

法律的要义
之一也是帮助弱者

。

“

大处着眼
”

和
“

小处着手
”

社会责任不能由出租司机承担

“

拒载醉酒者显得不人性
，

喝醉酒的
人本身就需要大家照顾

。

很显然
，

那就只
能让出租车司机为醉酒者吐脏自己的车
子

、

满车酒味毁掉下一桩生意
、

驾驶安
全受到威胁

……

为所有这一切可能的
麻烦认倒霉了

？ ”

在
《

条例
》

发布后的
一片批评声中

，

法律界业内人士高祥
提出了自己的看法

。

他认为醉酒的这
一社会问题不能全由出租司机承担

。 “

在
这里必须指出的是

，

出租车司机因此损失
的不是利益

，

而是权利
。 ”

高祥说
，

有人说出租车业是公共事
业

，

因此出租车司机理当为这些喝醉酒弄
脏车影响生意的意外损失埋单

。

这种说法
看似顺理成章

，

其实是偷换了概念
。

出
租车业相比之公共汽车业

，

其公共性
根本不可同日而语

，

即使出租车业是
标准的公共事业

，

但行业的利益与具
体出租车司机的利益也不能混为一
谈

。

这正如不能把公交公司的利益与公
交司机的利益混为一谈一样

。

因此
，

在醉
酒者有可能损害他人权益的情况下

，“

醉
酒者该怎么办

”

不应是第一位的
。

高祥认为
，

反对
《

条例
》

的基本观点
可以说都是从

“

大处着眼
”、“

高瞻远瞩
”

的
，

呼吁保护弱势群体
，

维护社会和谐
，

要
求政府勇担责任等等

。

他认为
，

从大处着
眼也要从小处着手

，

要把人身安全放
在第一位

。

所以
，

从保护醉酒者
、

精神
障碍者

、

司机
、

行人的安全角度来看
，

这条规定是值得认可的
，

并非一无是
处

。

比如
，

机场就禁止醉酒者与精神障
碍者登机

，

这是出于对全体乘客与飞
机安全负责

，

人们对这些规定措施并
无异议

。

公路驾驶其实也具有一定的
风险

。

出租车在路上行驶
，

不同于路上

行走
，

驾驶员也要为醉酒乘客
、

路上行人
以及自身安全负责

。

现在
，

醉酒
、

精神障碍
乘客闹事妨碍安全驾驶

，

甚至殴打司机的
新闻时有报道

，

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捣乱
分子

，

而是在失去清醒头脑
，

缺乏判断能
力的时候

，

很容易做出妨碍安全驾驶的行
为

，

对路上行人
、

其他车辆造成不必要的
伤害

。

“

出租车可以拒载醉汉
”

未必全是负面作用

高祥说
，

醉酒时肆无忌惮
，

酒醒之后
懊悔不已的事不是也经常发生吗

？

如果有
人陪送

，

既不影响司机驾驶
，

又可照顾醉
酒者

、

精神病患者
，

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
免不安全问题的出现

。

他说
，

从一些醉
酒闹事的案例来看

，

醉酒者一般都不
是

“

单独行动
” ，

酒局一散
，

各奔东西
，

而后才出现醉酒者无人照应的情况
。

不能把照顾醉酒者的责任全推给出租
车司机

。

如果人人尽知昆明有这样一
个

《

条例
》 ，

那么醉酒者的安全反而可以
得到保障

。

首先同席未醉之人
，

可以护送
其回家

；

其次
，

万一醉者多
、

醒者少
，

可以
通知家人

、

朋友来接送
。

同时
，

这样的结果
还可以提醒好酒之人饮酒时

，

对自己负起
责任来

。

更有人认为
，

没必要高估
“

出租车可
以拒载醉汉

”

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
，

毕竟
出租车只有载客才能获利

，

如果搭乘者不
是失去自控能力

，

出租车司机一般也不会
拒载

。

至于说
“

可以拒载醉汉
”

将会给出租
车拒载以弹性空间

（

比如乘客只是稍稍喝
点酒他就说你是醉汉

），

相信这样的出租
车司机为数不多

，

而遭投诉的风险也将有
效制约这种行为

。

据了解
，

今年
8

月
27

日
，

昆明市出台
了

《

昆明市营运出租汽车管理规定
》，

因拒
载发生投诉的出租车司机将被罚款
1000

至
2000

元
。

这种制约是有效的
，

对解决乘客与出租车司机的矛盾会起
到积极作用

，

同时
《

规定
》

与
《

条例
》

制
约了双方的利益

，

乘客与出租司机的矛
盾也会因此趋于缓合

。

张国律师对说
：“

凡有人生活的地方
，

无不充满矛盾
。

解决的方法可以多种多
样

，

惟独法律规定不可模棱两可
，

否则就
失去了用法律约束公民行为的意义

。 ”

他
认为

，

此事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
，

在于法
律的制定应该是全面考量

，

以人为本
，

并
使之尽可能具有操作性

。

司机如何认定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
�������昆明市人大审议通过

《

昆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
》，

明确醉酒者和精神病患
者乘车应有人陪护

，

否则出租车有权拒绝服务
。

此
《

条例
》

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议
———

民兵应当成为
乡村消防工作的主力军

本报通讯员李晓晨本报记者田杰

新华社电
（

记者范春生
）

辽宁省沈阳市
一辆载有病人的

“

１２０

”

救护车在驶往医院途
中

，

与一私家车相撞
，

造成私家车车主受伤
。

私家车主为此把肇事司机及沈阳急救中心
告上法庭

。

日前
，

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
判定

，

救护车应承担
５０％

的赔偿责任
，

因有保
险

，

故保险公司赔偿受害人损失
１．９

万余元
。

２００７

年
９

月
３

日
１２

时许
，

李某驾驶载

有急救患者的救护车前往辽宁省人民医院
。

当救护车由东向西行驶至沈阳市万柳塘路
与文艺路的交叉路口时

，

与市民万华驾驶的
由南向北行驶的轿车发生碰撞

，

致万华受
伤

。

万华住院治疗花费
６０００

余元
，

误工达半
年之久

。

事故发生后
，

因肇事双方是否有不遵守
交通信号灯等事实无法查证

。

但万华坚持自

己是在信号灯变绿时进入路口的
，

救护车闯
红灯才导致交通事故发生

，

同时救护车也没
有打开警灯

、

警报
，

并诉至法院
，

请求法院判
决救护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

。

在庭审时
，

被告人李某辩称
，

救护车开
了警灯

、

警报
，

路口处于黄灯闪烁变绿灯状
态

，

救护车是正常行驶
。

沈阳市急救中心方
面则称

，

救护车属特种车辆
，

在执行任务情

况下
，

其他车辆必须避让
，

原告没有避让且
车速过快

，

才造成事故
。

经过调查
、

核实
，

法庭对原告主张其按
信号灯指示通行的事实予以确认

。

不过
，

原
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救护车没有打开警灯

、

警报
。

法院认为
，

救护车是特种车
，

但首先也
是机动车

，

应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相应

规定
，

并确保安全
。

本案中
，

李某在执行急救
任务时虽已使用警报器

，

但应注意观察过往
车辆

，

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驶入路口
，

而原告万华驾驶的车辆虽然遵守信号灯
，

但
应当注意让行救护车

，

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双
方均存在过错

。

法院作出各承担
５０％

责任的
判决

。

法院
：

救护车也应遵守道路交通法规
辽宁一救护车肇事被判承担赔偿责任

本报讯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在
“

大
学习

、

大讨论
”

活动中
，

紧紧围绕提升司法公
信力

、

提高人民满意度为着力点
，

认真调研
当前司法公信力不足的主要原因

，

制定提升
司法公信力的具体措施

，

赢得了当地党委和
上级法院的充分肯定

。

针对当前司法公信力不足
，

群众对司法
满意度不高的问题

，

鄞州区法院和中国人民
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
《

法官与学者对话
：

培育司法公信力
，

提升司
法满意度

》

专题研讨会
，

请北京二十多位专
家学者到鄞州区法院

，

围绕
“

法官和法院形
象与提升司法满意度

”、“

审判权和审判制度
与提升司法满意度

”

两个专题进行了研讨
，

着力查找法院
、

法官自身存在的问题
，

从法
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

。

鄞州区法院请专家会诊查病因的作法
，

在全
国区级法院是首创

。

为实施人才战略
，

该院还同宁波大学签
订了长期的

“

法官教育培训协议
”，

今年共选
送

11

名法官进入宁波大学攻读法律硕士学
位

，

为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长足发展提供了
不竭动力

。

(

郭敬波
)

宁波鄞州区法院
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

1.

《

中国工会章程
》

(

单行本
)

2008

年
10

月最新出版定价
5

元
本书含中国工会章程全文及基础知识问答

，

同
时还附有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全文

。

2.

《

中国工会章程百题问答
》

2008

年
10

月最新出版定价
20

元
本书按照中国工会章程的结构顺序

，

专
家逐条提问并进行详细分析和解答

，

同时还
对日常工作中应用工会章程知识所遇到的难
点问题

，

结合经典案例给予解读
。

本书附有中
国工会章程全文

。

3.

《

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学习培训辅导读
本

》

2008

年
10

月最新出版定价
23

元
本书精选

106

个大家关注的新知识点
、

重
点

、

热点和难点问题
，

专家结合工作实际进行
分析与解答

。

附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全文
。

4.

《

中国工会十五大精神职工学习指南
》

2008

年
10

月最新出版定价
20

元
本书从职工关注中国工会十五大的角度

，

专家
精选具有代表性的近百个知识点提问并逐一解答

，

同时举例分析
，

是职工学习工会十五大精神的最佳
读物

。

本书附有中国工会章程全文和中国工会十五
大报告全文

。

5.

《

中国工会十五大精神工会干部培训教材
》

2008

年
10

月最新出版定价
32

元
本书结合工会干部工作实际

，

详细介绍和讲解
了中国工会十五大的精神和相关要求

。

本书附有中
国工会章程全文和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全文

。

6.

《

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学习辅导读本
》

2008

年
10

月出版定价
20

元
书中内容完全按照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的

结构内容
，

以讲座的体例
，

共分
11

个专题
，

全面
系统地讲解了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的精神实质
和具体内容

，

精辟地解析了报告中的重点
、

热点
和难点问题

。

本书附录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的原
文和该报告的起草说明

，

并配有知识竞赛试题及
答案

。

7.

《

中国工会十五大精神干部学习问答
》

2008

年
10

月出版定价
22

元
本书结合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的基本内容和精

神内涵
，

以一问一答的体例
，

共分
89

个专题
，

系统
、

重
点地介绍了中国工会十五大的历史背景

、

主题思想
、

指导方针
；

讲解了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的基本内容
，

指出了当前工会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
，

提出
了今后五年中国工会工作的目标任务

。

本书附录中
国工会十五大报告的原文和新修订的

《

中国工会章
程
》

的原文
。

8.

《

中国工会章程学习辅导读本
》

2008

年
10

月最新出版定价
20

元
本书内容完全按照新修订的

《

中国工会章程
》

的
结构

，

以章节的体例
，

共分
8

章内容
，

联系当前工会工
作的热点和难点问题

，

逐条详细地讲解了
《

中国工会
章程

》

全部内容
。

本书附录新的修订
《

中国工会章程
》

的原文
；《

中国工会章程
》

的修订说明
，

修正前和修正
后的

《

中国工会章程
》

文本对照
。

9.

《

中国工会章程及基本知识解答
》

定价
5

元
本书是广大工会会员学习贯彻新修订的

《

中国
工会章程

》

的简明手册和基本知识简明问答
。

10.

《

中国工会十五大文件资料汇编
》

2008

年
10

月最新出版定价
15

元
本书精编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在中国工会

十五大上的讲话
、

祝词
；

中国工会十五大主要文
件

、

决议资料
；

中国工会十五大新的领导机构
、

新
当选的全总十五届领导介绍

；

人民日报社论
、

工人
日报社论等实用内容

。

11.

中国工会十五大及中国工会章程彩色宣传图片
2008

年
10

月出版定价
：

200

元
12.

中国工会十五大报告及中国工会章程培
训辅导讲座
2008

年
10

月出版
（

4VCD

大约
220

分
钟

）

定价
：

360

元

中国工会十五大学习培训辅导教材

新书
推介

电话
：

穴０１０雪84131647 841５１１９５ 841５１３１２

传真
：

穴０１０雪841５１３07

邮购以上图书请另付
10%

邮挂费
购买本栏图书请按以下地址汇款

：

邮局汇款
：

单位
：

工人日报社资讯传播中心书刊部 收款人
：

书刊部
地址

：（

１００７１８

）

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
61

号
(

工人日报社内办公楼
101

室
)

银行转账
：

户名
：

工
人日报社 开户行

：

北京市工商行六铺炕分理处账号
：

0200022309004600139

说明
：

1.

从邮局汇款请注明汇款人的邮编
、

地址
、

单位和所要书目
；

银行转账务请注明
“

书刊部书款
”，

并
传真告知

。

2.

如需开发票请注明单位全称
。

3.

更多书目介绍请点击工人日报社天讯书城
。

1

、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释义与案例解析
》

定价
：

35.00

元
本书对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劳动合同的订

立
、

解除和终止
，

劳务派遣及相关法律责任
，

经济
补偿与赔偿金的关系等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了权
威

、

具体地解答
。

附录
：《

劳动法
》、《

劳动合同法
》、

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
》

和
《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
》

等
。 （

随书赠知识竞赛试题及答案
）

2

、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培训辅导读本
》

定价
：

20.00

元
本书介绍了工会在贯彻实施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及其实
施条例中的重要作用

，

提出了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劳动
合同纠纷的对策

。（

随书赠知识竞赛试题及答案
）。

本书适
合作为广大劳资人事干部

、

工会干部等社会法律工作者

的实用培训教材或业务指导用书
。

3

、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及基本知识解答
》

定价
：

5.00

元
内容包括

：

国务院总理令
；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
条例

》

全文
；

59

个关于
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
》

及
其相关劳动法律基本知识的实用问答题

。

附录
：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全文
。

4

、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
》

定价
：

3.50

元
内容包括

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；《

中华人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

》

全文
；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院令

；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
》

全
文

。

本书是基层广大职工
、

工会干部
、

劳资人事干
部学习贯彻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及
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

例
》

的简明普法读本
。

5

、《

职工怎样签订劳动合同
》

定价
：

12.00

元
内容包括

：

劳动合同的订立
、

解除和终止问
题的处理

；

劳务派遣及相关法律责任
；

经济补偿
与赔偿金的关系等

。

附录
：《

劳动法
》、《

劳动合同
法

》、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
》。

6

、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
》

学习培训辅导讲座
4

碟
（

精美盒装
）

定价
：

288.00

元
主讲

：

姜颖
（
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律系主任
、

教
授

、

著名劳动法专家
）。

按照
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
例

》

的结构顺序和条文主旨逐条解读
，

详细分析了
企业在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、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
》

应
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和应对策略等内容

。

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
》

学习培训辅导丛书
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

2008

年
1

月
1

日开始执行的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，

增强劳动合同制度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
，

国务院于
2008

年
9

月专门制定了
《

劳动
合同法实施条例

》

,

将其作为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具体实施细则
。

新通过的
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
》

进一步细化了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的一些条款
，

对当前人们普遍关注
的劳动合同的订立

、

解除和终止
，

劳务派遣及相关法律责任
，

经济补偿与赔偿金的关系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做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
。

本套丛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
、

国务院法制办公室
、

中国劳动学会
、
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单位的劳动法律专家
、

立法
参与人共同编写

。

主编
:

张春萍
。

该套丛书具有权威性
、

指导性
、

实用性的鲜明特点
,

是广大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学习贯彻
《

劳动合同法实施
条例

》

和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实用的培训辅导教材和业务指导用书
。

2008

年
9

月最新出版
。

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集中整治
“

涉牌涉证交通
违法行为

”

行动中
,

取得了很好的战绩
。

活动开展三个月
，

全市交警部门共查处涉牌涉证违法行为
27850

起
，

收缴
假牌照

1860

副
。

小绺摄


